四、具体复试、录取工作日程安排（第二次）
	序号
	工 作 内 容
	时间
	地点
	负责人员

	1
	上报拟复试名单并通知复试考生复试时间安排等
	4月22日（周五）
	
	机械学院

	2
	一、复试报名、资格审查：①核查考生证件（居民身份证、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，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，入学时交验毕业证书；同等学力考生交验专科毕业证书、至少7门自考本科课程合格证书或CET－4、6级证书）等材料（调剂生必须是本科以上学历），并留存考生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等证件复印件各一份（核查人在复印件上签名，并加盖学院公章），随考生复试材料一并送交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；②收取报名费80元和体检费35元；③收“扬州大学2010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思想品德考核表”（扬大研究生处网下载并填写好加盖有关印章）
二、复试考生考生集中，填写研究方向和导师选择意向单
	4月26日（周二）上午8：30—下午5：00
	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机械工程学院S321
	徐弘

	3
	学院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
	4月26日（周二）下午5：20
	S313会议室
	朱院长

	4
	1、 提交研究方向和导师选择意向单

地点：S321
	4月26日（周二）晚6：50前
	材料力学考生在机械楼：313；

工程材料学考生在机械楼S302；

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考生在机械楼S310
	徐弘

	
	二、传达招生复试和研究生培养相关政策
	4月26日（周二）晚7：00
	
	

	
	专业课考试（笔试，考试时间为2小时，满分为150分）：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、机械设计及理论和车辆工程专业考生以及机械工程专业学位考生，笔试材料力学；材料加工工程专业考生笔试工程材料学；农业工程、工业工程和农业机械化硕士专业学位考生，笔试机械制造技术基础。上报复试人数
	4月27日（周三）上午7：00-9：00
	机械楼：313
	朱院长

徐弘

	5
	三、复试考生体检
地点：扬子津区西卫生所
要求：考生填写好表格相关内容
	4月27日（周三）上午9：40-11：00
	扬州大学中心校区医疗中心
	校卫生所医疗中心

	6
	综合情况面试和外国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测试（综合情况面试成绩满分为70分、外语测试成绩满分为30分）
	机械工程
	4月27日（周三）下午4：00
	机械学院S313
	各复试小组(成员提前10分钟入场)

	7
	学院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，复试考生成绩公示等
	4月27日（周三）晚7：00
	学院S313会议室
	朱院长

	8
	上报本次拟录取名单
	4月27日（周三）晚 
	院办
	研究生处机械学院

	9
	研究生处审核各学院拟录取对象确定拟录取名单并网上拟录取
	学校通知
	
	研究生处

	10
	拟录取考生在接到拟录取通知后在规定时间内网上确认，否则放弃处理
	学校通知
	
	

	11
	汇总考生复试录取情况表、考生有关证件复印件等材料送交研究生处
	学校通知
	
	机械学院
研究生处

	12
	发放录取通知书
	学校通知
	
	研究生处

	13
	接受监督、来访
	学校通知
	051487978347
	院纪检


机械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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